安文政复决〔2025〕20号
申请人：侯某某
被申请人：安阳市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侯某某不服被申请人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未在法定时间内告知申请人提出的投诉举报是否受理，于2月15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受理后，向被申请人送达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案件受理通知书，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复议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及证据材料，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时间回复申请人是否受理程序违法，责令被申请人法定期限内回复申请人。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5年1月20日在被举报人安阳市文峰区澜悦保健服务中心（个体工商户）美团店名（澜悦‘影院足道’主题SPA（义乌店））进行消费，消费后发现被举报人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2025年1月23日，申请人通过邮寄挂号信（XA89110455737）的方式向被申请人反映问题，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6日通过电话的方式向申请人咨询证据材料怎么获取，申请人如实向被申请人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被申请人表示看一下证据材料后直接挂断电话，并未告知申请人是否受理。截至2025年2月14日，已超过法定期限7个工作日，申请人再未收到被申请人任何形式的回复，被申请人属于程序违法。

综上，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时间告知申请人是否受理属于程序违法，请求责令在法定期限内予以回复。

申请人提供的证据：1.挂号信封面（XA89110455737）；2.投诉举报书；3.录屏取证材料（2025年2月6日电话录音）；4.美团店内项目表信息图片共12张；5.食品经营许可证查询截图一张；6.美团订单截图一张；7.项目宣传信息图片共7张；8.店内餐食馄饨图片共4张；9.营业执照信息图片共2张；10.餐食服务咨询截图共2张。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5日收到申请人邮寄的关于安阳市文峰区澜悦保健服务中心（个体工商户）的投诉举报信。接到投诉举报信后，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6日电话告知申请人投诉受理情况，并让其提供消费者权益争议事实相关材料。

2025年2月6日，被申请人到达被投诉举报商家进行现场检查，该商家持有《营业执照》，证照名称为：安阳市文峰区澜悦保健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502MAE24XQNXE;持有《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有效期至2027年10月27日。该店在美团店铺名称为:澜悦影院足道主题SPA(义乌店)，上传团购链接10个，其中8个团购有免费自助餐提供，7个在美团页面标注有“海鲜自助:18:00—21:00供应自助餐”，1个未标注提供自助餐时间，经被申请人提示已改正到位；2个团购不提供自助餐服务，只免费提供茶点水果。该店负责人称，团购价格为给顾客的福利价，到店消费价格(价目表)和美团团购价格所用产品、服务流程、手法均不同，不属于同一服务项目故价格不一样。

被申请人认为该商家未在美团主页上传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行为，违反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依据《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执法人员当场责令商家整改，并下达当场警告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商家按要求进行信息公示，及时上传食品许可证件。现该商家已按要求进行整改。被申请人依法组织被投诉举报人和申请人进行调解，被投诉举报人明确表示拒绝调解，并于2025年2月17日出具了拒绝调解书，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被申请人终止调解。被申请人认为该商家此次违法行为较为轻微，危害范围较小，能够及时改正，对该店进行批评教育并加强日后监督，对该店此次违法行为不予立案处罚。2025年2月21日以电话的方式告知申请人终止调解和不予立案决定。

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1.现场笔录；2.不予立案审批表；3.商家资质、整改照片；4.通话录音光盘一张；5.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回复及邮箱回复截图一张；6.商家拒绝调解书一份；7.责令改正通知书（安市监责改〔2025〕1-12号）；8.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安市监当罚〔2025〕1-5号）及送达回证。

经查，申请人于2025年1月20日通过美团外卖平台在“澜悦‘影院足道’主题SPA（义乌店）”购买了两份团购套餐，共计消费968元，1月23日申请人通过邮寄挂号信（XA89110455737）的方式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安阳市文峰区澜悦保健服务中心,认为被投诉举报人“1、在美团外卖平台上上架的所有团购套餐划线价与实际门店价格都不一致；2、美团网页宣传未体现晚上9：00之后没有自助餐，存在欺诈行为；3、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超范围经营，存在食品安全风险。”
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27日签收该投诉举报信。2月6日，电话通知申请人提供消费者权益争议事实相关材料。同日，被申请人到达被投诉举报商家进行现场检查。该商家持有《营业执照》，证照名称为：安阳市文峰区澜悦保健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10502MAE24XQNXE;持有《河南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编号:JYDJ241050210012675，有效期至2027年10月27日。

被申请人现场检查发现该商家未在美团主页上传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行为，违反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依据《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当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安市监责改〔2025〕1-12号），并下达《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安市监当罚〔2025〕1-5号），予以警告行政处罚，责令商家按要求进行信息公示，及时上传食品许可证件。该商家已按要求进行整改。被申请人依法组织被投诉举报人和申请人进行调解，被投诉举报人明确表示拒绝调解，被申请人终止调解。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21日以电话方式告知申请人终止调解和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并通过邮箱进行了书面回复。申请人不服，于2月15日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

本机关认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27日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投诉举报信，2月6日电话与申请人沟通投诉举报情况，并让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被申请人未明确说明投诉是否受理，本机关予以指正。同日被申请人到被投诉举报的商家进行检查，2月21日电话告知申请人终止调解和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并通过邮箱进行书面回复，申请人已获知该处理结果。被申请人履行了相应职责，申请人的投诉已得到解决，被申请人未明确告知是否受理的行为对申请人的权利未造成损害。

综上，经集体研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5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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